石家庄学院双学士学位教育课程免修申请表
	姓  名
	
	学   号
	
	年 级
	

	主修学院

及专业
	
	双学位

开办学院及专业
	
	联系方式
	

	主修专业

已修课程
	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	课程类别
	
	

	
	开课学期
	
	学    分
	
	成    绩
	

	辅修专业免修课程
	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	课程类别
	

	
	开课学期
	
	学    分
	
	成    绩
	

	主修学院

意见
	教学院长签字（学院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双学位

开办学院
意见
	意见参照 “该生主修专业教学计划中XX课程的教学要求、学时、学分达到其辅修专业中XX课程的要求，同意辅修专业该门课程免修。”（阅后删除）
专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（学院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教务处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1、此表适合于修读双学士学位学生，辅修双学位专业与主修专业的课程存在学分相同、内容相近的非实践类课程，由双学位开办学院负责审核把关。

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审批后分别交给教务处、学生主修学院、双学位开办学院存档。
